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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CUB-13-126. 

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 

雷蒙·邦雅曼先生 

题目：古巴对 A38-17/2 号决议：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 — 气候变

化第 7 段的保留意见。 

尊敬的邦雅曼先生： 

我愉快地致信向您确认，古巴与其他国家一起通过 2013 年 10 月 7 日的 416/BRASICAO 号信件，

对上述 A38-17/2 号决议第 7 段提出了其保留意见，该信件是通过巴西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常任代表

送交给您的，其中的保留意见与大会审议此事项期间所发表的联合立场一致。 

古巴正在考虑是否就此题目提交更具体的补充意见。因此，请求从 11 月 4 日起顺延 10 个工作日，

届时将是大会闭幕整 30 天。 

请审议能否准予上述顺延。 

顺致最崇高的敬意。 

 

 

Jorge Félix Castillo de la Paz 

常任代表 

2013 年 11 月 1 日 

 


